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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安 市 阎 良 区 卫 生 健 康 局
西 安 市 阎 良 区 财 政 局
西安市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文件
阎卫发〔2025〕40号

西 安 市 阎 良 区 卫 生 健 康 局
西 安 市 阎 良 区 财 政 局
西安市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发放的补充通知

各机关企、事业单位，各街道办事处，航空基地各部门、各中心

，各人民团体：

按照市卫生健康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《

关于转发<陕西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发放办法>的通知》要

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对阎良区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发放进

行补充说明，请按照要求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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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机关事业单位符合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发放条件的在

职人员,由本人提供身份证、户口簿、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或

《独生子女证》，在本单位进行资格审核，并填写《西安市城镇独

生子女父母补助金花名册》，统一报区卫生健康局审批备案后，由

各单位负责，按月随工资一并发放。

二、机关事业单位符合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发放条件的

退休人员,由本人提供身份证、户口簿、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

或《独生子女证》，在本单位进行资格审核，并填写《西安市城镇

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花名册》，统一报区卫生健康局审批备案后，

提交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按月代发。

三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、符合领取补助金条件并已

办理退休手续人员，由本人向单位或养老保险代理机构提供身份

证、户口簿、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或《独生子女证》原件及

复印件，由其单位或养老保险代理机构填写《西安市城镇独生子

女父母补助金花名册》，报区卫生健康局备案后，提交养老保险

经办机构按月代发。已办结养老金核定的补助金随养老金同步发

放，未办结养老金核定的，待办结后随养老金同步发放。

四、对于2025年1月之前已享受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未办

理退休手续的在职人员，请相关单位具体负责人于6月25日前，

前往区卫健局领取本单位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相关资料，涉

及人员由本单位按月随工资一并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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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1.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（延退人员）单位名单

2.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、西安市财政局、西安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转发<陕西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发放

办法>的通知》

区卫生健康局：029-86867472

区财政局:029-86862405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029-86861768（灵活就业人员）

西安市阎良区卫生健康局 西安市阎良区财政局

西安市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5年6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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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（延退人员）单位名单

区教育局、区检察院、区司法局、区统计局、区农林局、区

档案馆、区审计局、新华路街道、区信访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公安

阎良分局、区总工会、区政协、区统战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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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西 安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西 安 市 财 政 局
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文件
市卫发〔2023〕183 号

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西 安 市 财 政 局

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转发《陕西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

发放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县、各开发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、财政部门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部门：

现将《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陕西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发放



- 6 -

办法的通知》（陕卫人口发〔2023〕35号）转发你们，并结合我

市实际，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各区县、各开发区要高度重视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补助 金

审核发放工作，统筹安排，深入扎实做好宣传。每年度1月15日

前将上年度汇总情况上报市卫生健康委，由市卫生健康委将汇总

情况提供市财政局，并上报省卫生健康委。

二、市本级机关、事业单位人员符合领取城镇独生子女父 母

补助金发放程序及渠道参照省本级执行，区县机关、事业单位人

员发放程序及渠道可参照执行。

三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、符合领取补助金条件并 已

办理退休手续人员，所需要资金由省市县财政分担；符合领 取

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条件但未办理退休的，所需资金由企业

承担。

四、其他城镇居民且户籍在西安市，符合领取城镇独生子 女

父母补助金条件的，由本人提供户籍证明、身份证、《独生 子

女父母光荣证》或《独生子女证》，由户籍所在地社区居委 会

报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逐级审核并填写《西安市领取独 生

子女父母补助金人员花名册》（附件1），统一报区县卫生健康

局审批备案后，由财政部门安排专项资金支付，由户籍所在地区

县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发放到人。各区县卫生健康部门按要求汇总

并填报《 年西安市其他城镇居民领取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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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使用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2），《 年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补

助金审核备案统计表》（附件3）。

对于户籍在我市、养老保险在外省符合领取补助金的人员，

需参保地负责发放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（计划生育一次性

奖励金）的单位出具未领取的书面证明。补助金的发放按照其他

城镇居民对待。补助金从对象申请获批后次月发放且不得早于

2023年6月之前的不予补发。

其他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发放所需资金， 由市与

区县财政共同承担，具体负担比例沿用现行规定：市财政与新 城

区、碑林区、莲湖区、雁塔区、未央区、灞桥区、阎良区、 国

际港务区按 4︰6 的比例分担；长安区、临潼区、高陵区、鄠 邑

区、周至县、蓝田县按 6︰4 的比例分担；高新区、西咸新区自

行负担。

五、各有关部门、单位要认真把好审核和发放关，对补助 对

象严格按照初审、公示、复审、确认、告知程序进行。及时 做

好发放对象增减核对以及停发工作。机关、企（事）业单位 在

职人员由所在单位负责，退休人员由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按月 代

发，退休人员的年审随养老金认证一并进行；其他城镇居民 补

助对象年审，将纳入智慧服务管理信息系统。人员死亡后补助金

发放至死亡当月，杜绝发生虚报、冒领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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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西安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花名册

填报单位：（公章） 主管部门 （公章） 备案单位：（公章）

序
号

单位或养老保险
代理机构编号

姓 名 社保个人编号
性
别

出生
年月

户籍所
在地

身份证号码
独生子女
父母光荣
证号码

补助金领
取 标 准
（元/月）

执行时间
（年、月）

是否
在职

负责人： 填报人：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注：1.执行时间为男满60周岁、女满55周岁的下月起，且不得早于2009年7月；

2.年龄认定原则上以身份证年龄为准；身份证与档案年龄不一致的，提供职工 退休审批表；

3.此表需打印方式填报，企业一式三份、机关事业一式四份。所在单位、主管部门、同级养老保险机构、同级财政部门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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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西安市其他城镇居民

领取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发放使用情况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：（公章） 金额单位：万元

区 县 人数 市级金额 区县金额 小计
市级拨款

结余金额

新城区

碑林区

莲湖区

雁塔区

未央区

灞桥区

阎良区

临潼区

长安区

高陵区

鄠邑区

周至县

蓝田县

国际港务区

合 计

负责人： 填报人： 填报日期：

注：1、本表由同级卫生健康部门和财政部门汇总填报；

2、填报时间为每年年度12月底，于次年1月15 日前报送市卫生健康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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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年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审核备案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： 年 月 日

类 型 机关事业

企 业

纯居民 共计 备注

区（县）级 市 级

上期累计人数

新增人数

本期累计人数

说明：每半年统计一次，填报时间分别截止为6月30 日和12月3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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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阎良区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5年 6月1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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